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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69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

的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顺”）于 2017

年 6 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天津出

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为了履行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将由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

集团的原印刷业务。 

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举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天津出版总社、出版

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教社”）、天津

出版总社全资子公司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一印”）拟

签订一系列合作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与出版集团关系 金额 

天津出版总社 系出版集团举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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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与出版集团关系 金额 

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集团持津教社 100%股权，津教社

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500.00 

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 
股东为天津出版总社，占比 100.00%，

天津出版总社的举办单位为出版集团 
313.161 

合计 - 1,293.161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天津海顺 51%股份，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京

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津文化”）持有公司 25%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持有京津文化 51%股权，为京津文化控股股

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二十一

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8 名，出席会议董事 8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下属企业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涉及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张虹霞女士、张云峰

先生、纪秀荣女士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除此之外，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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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天津出版总社 

1.单位简介 

天津出版总社成立于 1996 年，是出版集团举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

位。 

开办资金：7,37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200007328017868；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 82 号； 

法定代表人：肖占鹏；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 82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为繁荣和发展我市出版事业。承担出版集团系

统的生产经营管理职能，负责出版物编、印、发、供各环节的统一组织

协调，负责组织出版精品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开发生产，负责直属单位国

有资产的管理和保值增值。 

2.历史沿革 

1996 年 5 月 10 日，经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成立批准，由天津市

新闻出版管理局组建成立，是市新闻出版局领导下的出版联合体，为自

收自支事业单位，规格为副局级。2014 年 3 月 29 日，天津出版总社的

举办单位变更为出版集团。 

3. 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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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资产总计 33,851.65 33,474.20 34,555.18 

营业收入 398.15 455.60 424.11 

纳税总额 23.00 11.32 89.26 

利润总额 -335.45 -183.47 -212.22 

净资产 14,820.48 14,637.01 14,419.01 

4.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天津出版总社资产总计 34,555.18万元，

负债总额 20,136.17 万元，净资产 14,419.01 万元，营业收入 424.11

万元，净利润-212.22 万元。天津出版总社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出版总社与上市公司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天津出版总社

签订《印刷合同书》构成关联交易。 

（二）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津教社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8,826.1773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401204899E；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14-15 层； 

法定代表人：刘志刚；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14-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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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为：出版学校和业余教育的教材、教学参考书、教育

科学理论、学术著作。图书、期刊的批发兼零售。商务信息咨询、商品

信息咨询、广告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

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历史沿革 

津教社前身为天津教育出版社，1983 年 10 月经文化部批准建立，

于 1985 年 1 月正式成立，对外办公，同年 6 月颁发营业执照。2009 年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更名为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5—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资产规模 23,758.37 26,871.24 27,907.32 

销售收入 9,760.55 10,979.67 9,442.90 

纳税总额 402.65 367.56 357.31 

利润总额 1,650.61 1,979.70 1,769.03 

净资产 14,927.70 16,877.41 18,646.44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企业帐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资产总计

27,907.32 万元，净资产 18,646.44 万元，营业收入 9,442.90 万元，净

利润 1,769.03 万元。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京津文化持有公司 2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持有京津

文化 51%股权，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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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津教社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构成关

联交易。 

（三）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新华一印，其股东为天津出版总社，占比 100.00%，天津出版总社

为事业单位，其举办单位为出版集团。  

注册资本：4,099.28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3103305149J；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法定代表人：徐文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为：出版物印刷品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

印刷品印刷；印刷设备修理；胶辊加工；纸制品包装盒加工；普通货运；

从事广告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公司前身为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2005 年 7 月改制为天津新华一印

刷有限公司。 

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资产总计

27,772.52 万元，负债总额 29,357.54 万元，所有者权益-1,585.0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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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产负债率 105.71%。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4—2016 年企业经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资产规模 27,708.45 27,738.06 27,770.28 

销售收入 0 0 0 

纳税总额 1.95 0 75.82 

利润总额 -423.56 -230.73 -302.4 

    4、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京津文化持有公司 2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持有京津

文化 51%股权，新华一印的股东为天津出版总社，占比 100.00%，天津

出版总社为事业单位，其举办单位为出版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新华一印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天津海顺与天津出版总社签订的《印刷合同书》，合同金额 480

万元，内容如下： 

产品名称 规格（mm） 数量（万） 单价（元） 合计（元） 

《宣传册》 104*144 400 1.2 4,800,000 

2、津教社与天津海顺于2018年3月1日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2018 年委托给天津海顺印刷业务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目前额度已

用尽，现追加 500 万元业务额度。津教社将在追加额度内向天津海顺下

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3、天津海顺将与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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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内容如下： 

（1）租赁房屋地址：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五经路 12 号 

（2）租赁面积：19,032.8 平米（食堂 300 平米；生产车间 18,732.8

平米）。 

（3）租赁日期：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4）租赁金额：3,131,610 元/年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天津海顺与天津出版总社的交易按照市场化原则由双方协商确

定。 

2、津教社与天津海顺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是： 

课本计价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课本计价标准：印刷费：28.56

元/色令；CTP 版：80 元/张、PS 版：72.6 元/张、无线胶订：（（印张数

-3）*30%+1）*0.037；一般图书计价将根据图书印数、印张、装订等生

产加工要求，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执行一般图书计价标准：印刷费：

25 元/色令、CTP 版费：80 元/张、无线胶订：0.08 元/手。 

3、天津海顺与新华一印的交易价格以天津海顺现有的厂房租赁协

议作为参考，由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天津出版总社（以下简称“甲方”）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

“乙方”）签订的《印刷合同书》 

一、印刷内容： 

 



 

 - 9 - 

 

 

 

 

二、合同期限及付款方式： 

甲方在收到乙方货物后（30）个工作日内付清。付款时间以客户签

字的送货单日期为准（如果甲方要求陆续交货，付款以第一次交货时间

为准）。 

三、异议期间： 

印刷完成交付甲方后，如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不包括由于自带纸张

等非乙方的原因产生的质量问题），甲方需在接到货物一周内对产品质

量提出异议并须书面通知乙方，同时返还质量异议品，逾期不提出异议

书面通知视同产品合格。在任何情况下乙方不负责除印刷以外发行、广

告的连带责任。 

四、法律责任： 

1、印刷内容：印刷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归甲方，乙方对其内容合法

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2、合同解除：如果在印刷过程中，乙方发现甲方印制内容有违法

行为或触犯了刑事相关法律规定，有权拒绝印刷，并解除合同并不承担

任何责任。 

五、违约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及纸张费用,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

三天起, 按日赔付合同总额的 0.05% 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

总合同额的 30%。 

产品名称 规格（mm） 数量（万） 单价（元） 合计（元） 

《宣传册》 104*144 400 1.2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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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免责条件: 

如遇不可抗力原因（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停电等），导致合同不能

正常履行时，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在处理争议期间，除正在处理的争议事项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

同的其他条款，除非其他条款受争议的影响而无法履行。 

七、争议的解决： 

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如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本着友好的态度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八、其他约定事项: 

甲乙双方发生合并、分立、改组、出兑等变更情况，必须事先通知

对方，并履行清结义务，双方共同决定是否终止本合同。 

因乙方印制质量问题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相关赔

偿责任。 

（二）津教社（以下简称“甲方”）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1、合作事务概要：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天津地区部分教材的印制工 

作。 

2、合作期限：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预计协议金额：预计 2018 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

额约为 1,00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1,000.00 万元额度已用

尽，现追加 500.00 万元。甲方将在上述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

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4、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 90 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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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 

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

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责

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

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的索赔要求，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起, 按日赔

付逾期付款金额 0.05% 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

30%。乙方发生逾期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 0.05%

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 5 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方解除本协议，并

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 10%支付违约金。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

品质量提出异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 5%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

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 10%支付违约金。 

6、协议生效及其他：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

进行修改或补充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

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新华一印（以下简称“甲方”）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

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一、期限及交付日期 

1. 本合同项下房屋租赁期限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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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将本合同项下房屋交付予乙

方。 

3. 租赁期满，如乙方要求继续租赁，须提前 1 个月向甲方书面提

出，甲方如有意继续出租该处房产，则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

租的权利。 

4. 租赁期满，如乙方不再续租，或者甲方不同意继续租赁给乙方

的，乙方应保证合同到期日腾空该处房产，并保证设施完好。 

二、租金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项下房屋租金为人民币 3,131,610.00元/年 ，不包括水、

电、中央空调、中央空调采暖等一切费用。 

租金价格表（单位：人民币元） 

租赁名称 面积（平米） 单价（元/平米/天） 金额（每年） 

食 堂 300.00  0.5 54,750.00  

生产车间 18732.80  0.45 3,076,860.00  

合 计 19032.80    3,131,610.00  

2.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260,000.00

元作为保证金，该保证金待本合同项下房屋租赁到期后由甲方无息退还

给乙方。 

3.本租赁合同约定之租金交付方式为按 季度  预付租金，乙方分

别于 2019 年 1 月 5 日前、2019 年 4 月 5 日前、2019 年 7 月 5 日前、

2019 年 10 月 5 日前将当期租金 782,902.50 元交付给甲方。支付方式为

支票支付。 

三、合同终止与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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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本合同。乙方无法律规定和本

合同约定的事由擅自终止合同的，应向甲方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2.遇有不可抗力（如台风、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导致本合同无法

履行的，本合同自动终止，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因国家政策需要拆除或改造本合同项下房屋，导致乙方无法继续

经营的，甲方需退还乙方实缴租金扣除实际承租期间所应支付租金后剩

余之部分。国家给予的补偿一概归甲方所有。 

4.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拆改本合同项下房屋或拆改房屋基本

结构，影响住房安全的，甲方有权单方决定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

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5.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终止合同并收回房屋，造成甲方

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1）擅自改变承租房屋用途的； 

（2）故意损坏承租房屋的； 

（3）利用承租房屋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和从事非法活动的。 

四、争议的解决 

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时，双方确认选择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合同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法人单位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盖章。 

2. 本合同各方及其股东按照其内部决策程序（即董事会、股东决

定或股东会）批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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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方获得母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做出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有关

批准。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天津海顺于 2017 年 6 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为了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支持上市

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由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务，

上述关联交易保证了天津出版总社、津教社的正常生产经营，提高上市

公司经济效益，扩充了公司经营场地，有效的避免了区域内同业竞争。

定价是以国家核定标准或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的，是公允、合

理的。上述关联交易将对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打造上市公司出版物

印刷产业链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上市公司提供新的利润来源，有利于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出版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发布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华二印”）及全资子公司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彩美术”）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在天津海顺会议室签订《出

资协议书》，拟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设立公司三级控股子公司天津新华

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印务”），注册资本 2800 万人民币， 天

津海顺出资 1428 万（占比 51%），新华二印出资 686 万（占比 24.5%），

金彩美术出资 686 万（占比 24.5%），新华印务已于披露当日完成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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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 

根据 2018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天津海顺与出版

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教社”）、全资

子公司天津人民美术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人美”）、全资三级子

公司天津人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美文传”）、全资子公司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文艺”）、下属单位

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在天津海顺会议室签订

《委托印刷合作协议》。出版集团下属单位 2018 年委托给天津海顺印刷

业务额度为人民币 2,360 万元，各下属单位将在上述金额范围内向天津

海顺下发委托印刷订单。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九届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3）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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